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财会〔2025〕10号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财政厅（局），深圳市财政局，新疆生产建

设兵团财政局，各金融监管局，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，各省、自

治区、直辖市注册会计师协会，中国银行业协会，各省、自治区、

直辖市银行业协会（公会），各政策性银行、大型银行、股份制银

行、外资银行、企业集团财务公司，各会计师事务所，其他有关

单位：

为贯彻落实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《关于进一步

加强财会监督工作的意见》、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财务

审计秩序促进注册会计师行业健康发展的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21〕

30号）等文件要求，加快推动银行函证数字化建设，切实提升银

行函证工作质效，进一步提高审计质量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总体要求

围绕加快银行函证数字化发展，立足建设安全、便捷、高效、

经济的银行函证体系，坚持安全第一，效益优先，通过夯实发展

基础、提升工作效能、创新方式手段，增加接入银行函证平台的

主体数量，提高银行函证数字化比例，推动规模化应用场景落地。

二、夯实发展基础

（一）持续加强银行函证平台建设。银行函证平台建设方推

动各方统一对接规则，优化有关工作流程，提升会计师事务所和

银行业金融机构的接入便利性；识别平台流程堵点，持续升级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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善服务功能；压实各方责任，统筹保障银行函证平台运营的安全

性、连续性、稳定性；掌握平台知识产权，确保平台核心底层技

术的独立、自主、可控；进一步提升银行函证平台支持丰富创新

数字银行函证增值服务的能力。

（二）提升银行函证平台安全性。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会商

银行函证平台建设方制定、发布银行函证平台信息安全标准，相

关银行函证平台建设方组织第三方机构对相关银行函证平台统一

实施评估认证，并将结果提供给平台用户。会计师事务所可以此

作为内控鉴证报告依据，避免重复实施各种形式的同类评估。

（三）完善银行函证数字化标准体系。相关行业协会制定数

字银行函证格式化校验、回函团体标准，适时推动将适用性强、

实施效果好的团体标准上升为国家标准。会计师事务所及银行业

金融机构应当按照行业协会发布的团体标准及业务规则，发起数

字银行函证及回函。

三、提升工作效能

（四）完善银行函证数据治理体系。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加

强数字银行函证数据治理，打破信息孤岛，提高数字银行函证处

理集中化和自动化程度；探索建立银行函证业务数据库，加强数

字银行函证数据分析与治理，进一步推动实现银行函证业务流程

规范化、路径数字化、运营管理集约化、数据治理精细化的目标。

（五）提升接函和回函质效。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为企业数

字银行函证业务开通流程提供便捷服务，精简流程、提升效率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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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理缩短回函时间，切实提升数字银行函证信息搜集整理的质量

和效率；不断优化函证系统，避免因银行回函信息应回未回导致

会计师事务所多次发函。同时采用数字银行函证和纸质银行函证

方式的，数字化回函和纸质回函的内容应当确保一致。

（六）科学制定银行函证收费标准。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对

数字银行函证和纸质银行函证实施差异化定价，并通过设置优惠

期、阶梯式优惠等方式，促进数字银行函证的推广使用。

四、创新方式手段

（七）创新审计数字增值服务。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增加多

种格式类型的信息提供服务，银行函证平台建设方探索通过银行

函证平台为银行业金融机构创新增值服务提供技术支持。

（八）便利企业授权数字银行函证。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通

过多种渠道向企业宣传数字银行函证相关业务，优化企业对数字

银行函证业务的授权手续，缩短授权时间，增加授权渠道，提高

企业对数字银行函证的认知和接受度。相关行业协会可牵头组织

面向企业集团等推介宣传活动，创造数字银行函证运用良好氛围。

（九）鼓励扩大应用范围。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扩大数字银

行函证应用范围，探索将银行间函证、证券业务函证、资产评估

函证等相关函证类型纳入数字银行函证服务范围，对接银行函证

平台予以处理，增加数字银行函证应用场景。

五、组织实施

（十）加强组织领导。财政部门依法对会计师事务所的银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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函证数字化工作进行指导和监督，指导注册会计师协会推动本行

政区域相关会计师事务所接入银行函证平台。金融监管部门加强

对银行业金融机构的业务指导，推动银行业金融机构数字银行函

证回函相关工作，依法对银行业金融机构函证数字化工作进行监

督和检查。

（十一）加强自律管理。相关行业协会依法履行行业自律职

责，加强银行函证数字化业务的自律管理；在业务主管部门指导

下，推进辖内会计师事务所和银行业金融机构的银行函证数字化

工作，引导会计师事务所加快接入银行函证平台，提升数字银行

函证发函比例。

（十二）加强信息沟通。银行业金融机构和会计师事务所建

立完善的数字银行函证业务运营机制，及时收集、解答及解决涉

及本机构数字银行函证的相关问题。相关银行函证平台建设方在

相关银行函证平台设立专门渠道供问题反馈、信息公开和业务指

导，及时了解银行业金融机构和会计师事务所的需求和意见，适

时发布问题解答。

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

请各金融监管局将本通知转发至辖内相关地方法人银行业金

融机构。

财政部 金融监管总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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